
一人有限公司注册注册资金要求

产品名称 一人有限公司注册注册资金要求

公司名称 合鑫易（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大客户服务部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蓝堡国际中心1座1111室

联系电话  13260440006

产品详情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又称一人公司、独资公司、独股有限公司，是指由一个股东(自然人或者法人)持有
公司全部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其对外责任取决于公司财产的数额，但注册资本仍
应作为交易相对人的低担保，特别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容易出现资金短缺或资金混乱，为了保护公司
债权人的利益，规定公司注册资本的低限额是十分必要的。

一人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要求：

1、一人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低限额为10万元，注册资本必须一次性到位。

2、二人及以上有限公司低注册资本3万元人民币，批注册资本可先按20%缴纳，其余可在2年内缴纳。其
中，投资公司可在5年内到位。

3、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低限额为人民币500万元。发起人有2人以上200人以下，其中半数以上的发起
人在中国有住所。

2014年3月1日起实施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股东认缴的出资总额或者发起人认缴的股本总额(即公司注
册资本)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公司股东(发起人)应当独立约定其认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
资期限，并载入公司章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以
其认缴的股份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应当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告股东认缴的出资额
或者发起人认缴的股份、出资方式、出资期限和缴纳情况。公司股东(发起人)对出资的真实性、合法性
负责。

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关于特定行业注册资本低限额的决定外，取消有限
责任公司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
限制。公司设立时，不再限制全体股东(发起人)的初始出资比例，不再限制全体股东(发起人)货币出资占
注册资本的比例，不再规定股东(发起人)足额出资的期限。公司实收资本不再属于工商登记事项。公司
登记时，不需要提交验资报告。



但是，您仔细想一下真的用很少的注册资金去注册公司的话，会有很多弊端，例如，客户考察你的公司
实力标准，您的注册资本也就相当于你的实力，也是一种保障，所以注册的时候要参考同行的注册资本
去做，保持在所在行业应该有的水平是很有必要的!

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明确规定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公司、
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保险代理机构和保险经纪人、直销企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融
资性担保公司、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劳务派遣企业、典当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小额贷款
公司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问题，另行研究决定。在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未修改前，暂按
现行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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